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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重要提示

1.1 本年度报告摘要来自年度报告全文，投资者欲了解详细内容，应当仔细阅读同时刊载于全国股份

转让系统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平台（www.neeq.com.cn或www.neeq.cc）的年度报告全文。

1.2 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本报告所载资料不存在任何虚假记

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公司负责人俞佳彪、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章华芳及会计机构负责人章华芳保证年度报告中财务报

告的真实、准确、完整。

1.3 公司全体董事出席了审议本次年度报告的董事会会议。

-

1.4 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对公司出具了标准无保留意见的审计报告。

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对公司出具了带无的无保留意见的审计报告，本公司董事会、

监事会对相关事项已有详细说明，请投资者注意阅读。

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对公司出具了无保留意见的审计报告，本公司董事会、监事

会对相关事项已有详细说明，请投资者注意阅读。

1.5 公司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信息披露事务负责人 李 娜

电话 0574-87864917

传真 0574-55877294

电子邮箱 nbjcsw@163.com

公司网址 -

联系地址 宁波大榭开发区海光楼 303-6 室

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平台的网址 www.neeq.com.cn

公司年度报告备置地 董事会秘书办公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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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主要财务数据、股本结构及股东情况

2.1 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元

本期期末 上年期末 增减比例%
资产总计 169,833,496.29 146,442,436.51 15.97%
归属于挂牌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103,700,566.97 99,892,236.66 3.81%
归属于挂牌公司股东的每股净资产 4.27 4.11 3.89%
资产负债率%（母公司） 37.30% 31.79% -
资产负债率%（合并） 28.29% 31.79% -
（自行添行）

本期 上年同期 增减比例%
营业收入 151,520,154.50 183,404,209.39 -17.38%
归属于挂牌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12,410,478.01 11,403,422.44 8.83%
归属于挂牌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

性损益后的净利润

10,368,791.90 8,913,422.44 -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218,100.18 382,768.54 -156.98%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依据归属

于挂牌公司股东的净利润计算）

12.53% 11.85% -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归属于挂

牌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

的净利润计算）

10.47% 9.26% -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51 0.47 8.51%

2.2 普通股股本结构

单位：股

股份性质
期初

本期变动
期末

数量 比例% 数量 比例%

无限售条

件股份

无限售股份总数 7,992,750 32.89% 0 7,992,750 32.89%

其中：控股股东、实际

控制人
4,028,375 16.58% -500,100 3,528,275 14.52%

董事、监事、高

管
5,012,750 20.63% -500,100 4,512,650 18.57%

核心员工 18,750 0.08% 0 18,750 0.08%

有限售条

件股份

有限售股份总数 16,307,250 67.11% 0 16,307,250 67.11%

其中：控股股东、实际

控制人
12,085,125 49.73% 0 12,085,125 49.73%

董事、监事、高

管
15,038,250 61.89% 0 15,038,250 61.89%

核心员工 56,250 0.23% 0 56,250 0.23%

总股本 24,300,000 - 0 24,300,000 -

普通股股东人数 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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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普通股前十名股东情况

单位：股

序号 股东名称 期初持股数 持股变动 期末持股数
期末持

股比例%

期末持有限

售股份数量

期末持有

无限售股

份数量

1 俞佳彪 9,491,000 500 9,491,500 39.06% 7,118,250 2,373,250

2 夏激舟 6,622,500 -500,600 6,121,900 25.19% 4,966,875 1,155,025

3 徐 斌 2,700,000 0 2,700,000 11.11% 2,025,000 675,000

4 张利滨 2,250,000 0 2,250,000 9.26% 0 2,250,000

5 谭贵东 1,269,000 0 1,269,000 5.22% 1,269,000 0

6 张静波 0 500,100 500,100 2.06% 0 500,100

7 徐华 450,000 0 450,000 1.85% 337,500 112,500

8 胡幸福 375,000 0 375,000 1.54% 281,250 93,750

9 张伟 300,000 0 300,000 1.23% 0 300,000

10 吴志成 300,000 0 300,000 1.23% 0 300,000

合计 23,757,500 0 23,757,500 97.75% 15,997,875 7,759,625

普通股前十名股东间相互关系说明：

俞佳彪和夏激舟签署了一致行动人的协议,是一致行动人。各股东相互之间无关联关系,不

存在股份代持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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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涉及财务报告的相关事项

3.1 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变更或重大会计差错更正

√适用 □不适用

1、重要会计政策变更

（1）执行《企业会计准则解释第 15号》

财政部于 2021年 12月 30日发布了《企业会计准则解释第 15号》（财会〔2021〕35号，

以下简称“解释第 15号”）。

① 关于试运行销售的会计处理

解释第 15 号规定了企业将固定资产达到预定可使用状态前或者研发过程中产出的产品或

副产品对外销售的会计处理及其列报，规定不应将试运行销售相关收入抵销成本后的净额

冲减固定资产成本或者研发支出。该规定自 2022年 1 月 1 日起施行，对于财务报表列报

最早期间的期初至 2022年 1月 1日之间发生的试运行销售，应当进行追溯调整。

②关于亏损合同的判断

解释第 15 号明确企业在判断合同是否构成亏损合同时所考虑的“履行该合同的成本”应

当同时包括履行合同的增量成本和与履行合同直接相关的其他成本的分摊金额。该规定自

2022年 1月 1日起施行，企业应当对在 2022年 1月 1日尚未履行完所有义务的合同执行

该规定，累积影响数调整施行日当年年初留存收益及其他相关的财务报表项目，不调整前

期比较财务报表数据。

执行该规定未对本公司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产生重大影响。

（2）执行《企业会计准则解释第 16号》

财政部于 2022年 11月 30日公布了《企业会计准则解释第 16号》（财会〔2022〕31号，

以下简称“解释第 16号”）。

① 关于发行方分类为权益工具的金融工具相关股利的所得税影响的会计处理

解释第 16 号规定对于企业分类为权益工具的金融工具，相关股利支出按照税收政策相关

规定在企业所得税税前扣除的，应当在确认应付股利时，确认与股利相关的所得税影响，

并按照与过去产生可供分配利润的交易或事项时所采用的会计处理相一致的方式，将股利

的所得税影响计入当期损益或所有者权益项目（含其他综合收益项目）。

该规定自公布之日起施行，相关应付股利发生在 2022年 1月 1日至施行日之间的，按照

该规定进行调整；发生在 2022年 1月 1 日之前且相关金融工具在 2022 年 1 月 1 日尚未

终止确认的，应当进行追溯调整。执行该规定未对本公司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产生重大影

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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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关于企业将以现金结算的股份支付修改为以权益结算的股份支付的会计处理

解释第 16 号明确企业修改以现金结算的股份支付协议中的条款和条件，使其成为以权益

结算的股份支付的，在修改日（无论发生在等待期内还是结束后），应当按照所授予权益

工具修改日当日的公允价值计量以权益结算的股份支付，将已取得的服务计入资本公积，

同时终止确认以现金结算的股份支付在修改日已确认的负债，两者之间的差额计入当期损

益。

该规定自公布之日起施行，2022年 1月 1日至施行日新增的有关交易，按照该规定进行调

整； 2022年 1月 1日之前发生的有关交易未按照该规定进行处理的，应当进行追溯调整，

将累计影响数调整 2022 年 1月 1日留存收益及其他相关项目，不调整前期比较财务报表

数据。执行该规定未对本公司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产生重大影响。

2、重要会计估计变更

本公司未发生重要会计估计变更。

3.2 因会计差错更正需追溯调整或重述情况

□会计政策变更 □会计差错更正 □其他原因 - √不适用

3.3 合并报表范围的变化情况

√适用 □不适用

(一) 非同一控制下企业合并

本期发生的非同一控制下企业合并的情况

被购

买方

名称

股权取

得时点

股权

取得

成本

股权取

得比例

（%）

股权

取得

方式

购买

日

购买日

的确定

依据

购买日可辨认

净资产公允价

值

购买日至期末

被购买方的净

利润

宁波

艾博

2022年 6
月 21日 注 1 60.00 转让

2022年6
月 21日

工商变

更日
-2,730,930.28 -2,066,524.49

注 1：截至 2021年 12月 31日，本公司已将杭州艾博对本公司欠款 834.23万元，全额计提坏账

准备。本公司于 2022年 6月 20日与杭州艾博达成（2022）浙 0291执 112号《和解协议》。和解

协议约定，杭州艾博同意将持有的宁波艾博股权 60%作价 300万过户至本公司名下。

2022年 8月 4 日，本公司与宁波帆影医学科技有限公司达成协议，将本公司持有的 40%宁波艾

博股权以 200万元转让给宁波帆影医学科技有限公司。2022年 10月 14日，本公司收到股权转

让款。截至 2022年 12月 31日，本公司持有宁波艾博 60%股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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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 关于非标准审计意见的说明

□适用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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